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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公告热线：：05710571--8531101185311011 公告公告
（2022）浙0106民初9416号

杭州华天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吕
洪仁诉你及第三人谢玲、胡玲华、徐殷鹏公司解散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浙0106民初
9416号民事判决书和自动履行指引及拒不履行后果预
告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和自
动履行指引及拒不履行后果预告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9417号
杭州华天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吕

洪仁诉你及第三人谢玲、胡玲华、徐殷鹏公司解散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浙0106民初
9417号民事判决书和自动履行指引及拒不履行后果预
告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和
自动履行指引及拒不履行后果预告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22民初144号
楼晓、杭州英达锐艺术特长培训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胡玮诉被告杭州英达锐艺术特长培训有限公司、
楼晓广告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告
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应诉材料。原告起诉请求：
一、判令两被告立即支付广告制作及服务费23000元整；
二、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3年4月6
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七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3）浙0122民初139号
桐庐丝纯针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桐庐县横村

镇牛岩坞62号)：本院受理原告桐庐素萍服装配件厂诉被
告桐庐丝纯针织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原告诉请：
1.被告桐庐丝纯针织有限公司支付原告货款40960元，
并支付利息损失1754元（以4096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3.85%标准自2021年7月21日开始暂计算至2022年8
月31日共1754元，后续利息损失以40960元为基数按
年利率3.65%标准自2022年9月1日起计算至款项实际
付清之日止），合计42714元；2.被告桐庐丝纯针织有限公
司承担本案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2023年3月16日上午9时00分
在本院富春江科技城人民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7民初2931号
胡俊杰：原告夏铁锋与被告胡俊杰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127
民初 293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被告胡俊杰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夏铁锋借款 80000
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80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胡俊杰负担。被告胡俊杰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10276号
吴友世（公民身份号码：3302261972****5277）、

王美珍（公民身份号码：3302261976****4008）、谢安

素（公民身份号码：3302251969****892X）、奚志康
（公民身份号码：3302251964****8915）：本院受理的
原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诉被
告吴友世、王美珍、黄新、燕飞飞、谢安素、奚志康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2022）浙0203民初1027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11103号
宋治伟（公民身份号码4127281981****183X）：

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海曙倍特电动车商行与被告宋治伟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
诉讼风险提示书等材料。宁波市海曙倍特电动车商行诉
讼请求：一、请求依法判决被告立即偿还原告欠款本金
1000元，利息57.916元（暂从2022年4月11号至2022
年8月30日止，共计4个月19日为57.916元，按年利率
为15%进行计算）2022年8月30日后的利息计算至本借
款全部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相关费用由
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3
月15日14时00分在本院鄞江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183号
中业华威控股有限公司、江苏味增鲜餐饮服务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汤磊与被告中业华威控股有限公司、
江苏味增鲜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
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
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
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
要求判令：1.解除原告与被告一、被告二签订的《食堂承包
协议书》；2.被告一退还原告履约保证金人民币20万元，
并以36万元为基数，按照LPR利率标准的四倍计算，从
2022年8月19日起至实际付款期间的利息损失，被告二
对该项请求承担连带担保责任；3.被告二退还原告转包
费人民币16万元，被告一对该项请求承担连带担保赔付
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梅山产业集聚区法庭领取相关材
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3月22日9时00分
在本院梅山产业集聚区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370号
张虎成：本院受理原告徐惠年与被告张虎成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
制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3月
22日上午9时30分在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东钱湖法
庭3号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执1761号

佛山市顺德区协城房地产有限公司、佛山市顾翔贸
易有限公司：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余姚市中顺市政建
设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宁波恒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追加被执行人申请书，申请执行人以被执行

人宁波恒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是营利法人，名下无可
供执行的财产。佛山市顺德区协城房地产有限公司、
上海颖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该公司股东，未足额缴
纳出资，佛山市顾翔贸易有限公司是该公司原股东，未
实际缴纳出资即转让股权，均应当对该公司债务在尚
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为由，请求追加你
们为该案的被执行人。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提交相应证据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0184号
王霞：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虹丰化纤制品有限公司

与被告王霞、第三人陈纪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
书、参加诉讼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3月20日14时30
分在本院横河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9022号
李松：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汕头中心支公司与被告李松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
0282民初9022号不履行裁判文书法律后果告知书、民
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被告李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七日内支付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汕头中
心支公司保险赔偿款120000元）。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91民初2728号
周图龙（公民身份证号码4601021986****0971）：

本院受理原告陈玉康与被告周图龙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告知独任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强制执行若干意见等
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2023年3月24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91民初651号

章盈萍（3301231976****2520）、王丽冰（35032
21996****1564）：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新鑫越人力资源
有限公司与被告钱文胜、张健斌、章盈萍、吴辉、王丽冰、褚
柏年、王萍及第三人宁波市风达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股东
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送达（2022）浙0291民初651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8007号

王金武：本院受理原告姚建义、刘恩明与被告王金
武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304民
初800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

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604民初5806号
程美权、浙江东昊建筑装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

原告杨国祥诉被告程美权、浙江东昊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向你们送
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604民初580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程美权应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原告杨国祥借款本金80万元，并支
付借款自出借之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其中25
万元出借之日为2015年9月29日，另25万元出借之日
为2015年11月26日，剩余30万元出借之日为2016年1
月8日，2020年8月19日之前按年利率17.4%计息，此后
按年利率15.4%计息）；二、被告浙江东昊建筑装饰有限
公司对被告程美权不能清偿部分承担二分之一的赔偿责
任；被告浙江东昊建筑装饰有限公司承担清偿责任后，有
权向被告程美权追偿；三、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800
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程美权负担（其中受理费向本
院交纳，公告费直接支付原告），其中二分之一由被告浙
江东昊建筑装饰有限公司共同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62号

浦江零五七九健身馆：本院受理的原告冯梦柯与被
告浦江零五七九健身馆之间的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十五日内和三十日内。定于
2023年4月3日上午9时00分在浦江县人民法院信访速
裁庭(浦江县人民东路38号信访局二楼208)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7266号

余友林、李慧琴：本院受理(2022)浙1004民初7266
号原告李友生、叶奇与被告余友林、李慧琴为与破产有关
的纠纷一案，因余友林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特此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举证期限截至
2023年3月23日)。原告要求法院判决被告余友林、李慧
琴对台州市余航五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未清偿的破产债
务3094744元承担赔偿责任;本案诉讼费由被告余友林、
李慧琴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
内，并定于2023年3月 24日9时00 分在本院第八审判
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22破41号

本院于 2022 年12月 22 日裁定受理浙江祥源钢
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3年1月13日指定浙
江昶日律师事务所为浙江祥源钢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浙

江祥源钢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3年2月24日前,
向浙江祥源钢业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临海市东方
大道 22 号;联系电话:13906766063)申报债权。未在上
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
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
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浙江祥
源钢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浙江祥
源钢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23年3月3日上午9时00分在三门县人民法院第七宙
判庭或网络在线方式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
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
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
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
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
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
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三门县人民法院
(2022)浙1022破43号

本院于 2022 年12 月 30 日裁定受理三门美言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3年1月13日
指定浙江昶日律师事务所为三门美言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管理人。三门美言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
在2023年2月24日前,向三门美言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管理人(通讯地址:临海市东方大道22号:联系电话:
13906766063)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
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
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
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三门美言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三门美言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3
年3月3日上午10时20分在三门县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
或网络在线方式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
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
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
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
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
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 三门县人民法院
(2022)浙72民初2562号

陈君华：本院受理原告姜恩花与被告陈君华船舶营
运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姜恩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
判决被告陈君华支付原告借款12万元、利息51900元，
并支付从 2022 年12月6日至实际付款日按月利率 1%
标准计算的利息。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简易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等
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
30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4月3日14时30分在本院台
州法庭审判庭(台州市椒江区天和路95号天和大厦西塔
15楼)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如你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法
缺席审理。 宁波海事法院

法 院 公 告
2023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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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署的《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分行（含相关下属支行）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
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省分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
关各方。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
现向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发布如下公告: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

担保责任（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
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
承担责任）。

特此公告。
附件：公告资产清单

注：1.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停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2.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联系方式：

地址：杭州市拱墅区庆春路30号
联系人：覃燕 电话：0571-89577038 传真：0571-89577038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层

联系人：吕健祥 电话：0571-85779592 传真：0571-857748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3年1月30日

序号
1

2

3

债务人
广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一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杭州富阳翰源贸易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号
33010120200019261

33010120150001766

33010120150010343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借据凭证贷款余额本金（单位：元）
45829959.59

14500000.00

2059652.00

担保合同号
33100620200062261；33010520200226；33010520180818；

33100220150001996；33010120150001766-1；

33010120150010343-1；

担保人
保证人：楼忠福、王益芳、楼明；抵押人：楼忠福、王益芳

保证人：一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抵押人：国一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保证人：陈雨荣、喻倩君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市支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永康市支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合同》，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市支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
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
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永康市支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

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

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
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9-89172808
永康农行联系电话：0579-8265705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市支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1月30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5年3月3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

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
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
的，并已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市支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

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
任。

序号

1

2

债权资产

浙江千足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千足集团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33010120140015077

33010120140015184

抵押合同编号

33100620140017307

33100620140017307

账面本金余额

1800.00

2000.00

截止3月3日欠息

36.989352

41.444288

本息合计

1836.989352

2041.444288

备注

贷款债权项下所有权利、权益和利益一并转让

贷款债权项下所有权利、权益和利益一并转让

阮杰建（身份证号码：330222196806099111）：
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慈自然资规

新调〔2022〕74号》接受调查通知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你于 2012 年开始未经批准在庵东镇下一灶村的土地

上占用耕地及未经合法审批占用土地建房的行为持续至
今，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有关规定。
请你于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携带身份证、土地权属证来源

资料等材料到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前湾新区分局接
受调查，逾期视为送达。

联系人：陶旭
电 话：89384742
地 址：杭州湾新区滨海二路1188号科创中心523室

慈溪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3年1月 30 日

慈溪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公告

各浙江省乐清市对外贸易公司债权人：
浙江省乐清市对外贸易公司管理人根据浙江省乐清

市对外贸易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进行了两次债权分配，目
前仍有 1 位职工债权人周芸芸未领取分配款 144629.50
元，请及时与管理人联系并领取该提存款项。

根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债权
人自最后分配公告之日起满二个月仍不领取的，视为放弃
受领分配的权利，管理人或者人民法院应当将提存的分配
额分配给其他债权人。

管理人联系方式：方律师 13587873186
浙江省乐清市对外贸易公司管理人

2023年1月30日

提存公告


